
安 徽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皖农技函〔2023〕244号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3年
（第五届）安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鉴暨
“皖美大米”品牌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:
为深入实施“质量兴农、品牌强农”战略，优化水稻品种结构，

培育优质稻米品牌，促进我省水稻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，安徽
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、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、安徽省作物学
会、安徽省种子协会共同开展 2023年（第五届）安徽优质稻品
种食味品鉴暨“皖美大米”品牌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下：

一、活动内容
开展安徽优质食味稻金奖品种暨“皖美大米”金奖品牌评选

推介，评选出优质食味稻金奖品种 20个，“皖美大米”金奖品牌
10个、优秀奖品牌 20个。

二、活动组织
申报推荐工作由各地农业农村局统一组织，安徽省内的品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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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育单位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种植大户和粮食加工企
业等均可自愿选送品种或产品参评，每个主体参评品种或产品均
不超过 2个。

参评品种直接向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提出申请。
参评产品须向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，由县

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统一汇总上报，建议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
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初审后，择优推荐上报省农业农村厅。合肥、
滁州、六安、芜湖、安庆每市推荐产品总数不超过 15个，其他
地市推荐产品总数不超过 10个。

三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优质食味稻金奖品种。一是品种界定。参评品种原则

上必须通过我省审定或引种备案（含 2023年初审通过），或国家
审定适宜种植区域涵盖我省区域，其米质达到国标（或部标）二
级以上的水稻品种。糯稻品种不在参评范围之内。二是订单规模。
参评品种开展订单生产且集中连片种植规模 1000亩以上。

（二）“皖美大米”金奖品牌。参加“皖美大米”（含稻田综合
种养大米）评选推介的要注明水稻品种、种植地点、种植（养）
方式、生产技术规程等，且评选推介的产品和生产主体须符合以
下条件：

1．推荐的稻米为安徽省内种植，涉及的品种通过审定（引
种备案），名称必须真实且单一，复混的配制米不参加品鉴；

2．产品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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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生产加工主体近两年未发生市场反馈的质量事故；
4．生产加工主体已建立完整的质量管理、质量保证体系及

管理制度，具备生产合格产品所需的机械设备、检化验仪器；
5．已获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,并

加印食品生产许可证（SC）标志的产品；
6．产品具有较高的产量、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，较好的经

济效益。
四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优质食味稻金奖品种。
1．申请单位填写《2023年（第五届）安徽优质食味稻金奖

品种品鉴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申请表电子版于 4月 15日前报
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。

2．经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，由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通知申
请单位于 4月 25日前将 150克种子与加盖公章的《2023年（第
五届）安徽优质食味稻金奖品种品鉴申请表》《种子样品真实性
承诺书》送达安徽省稻米及制品检测中心，现场取样封存备用。
种子质量应当达到国家规定标准，申请单位对参评品种种子的真
实性负责。

（二）“皖美大米”金奖品牌。
1．申请单位填写《2023年安徽“皖美大米”金奖品牌评选申

请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申请表电子版于 11月 25日前报安徽省农业
技术推广总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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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申报纸质材料：参评单位需提交“皖美大米”金奖品牌评
选申请表和相关资质证明材料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食品生产许
可证、商标注册证、产品所执行的标准文本、认证证书，如 ISO
质量体系、HACCP、有机大米、绿色大米、无公害大米等，以
及有效期内的各种奖励证书（复印件）等材料 2份。

3. 稻米送样要求：参评单位需提供完整包装成品稻米 2份
（每份不少于 2公斤），包装要符合《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要
求，同时需提供该稻米产品同一品种的稻谷 0.5公斤。

申报纸质材料寄送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，参评样品寄送安徽
省稻米及制品检测中心，寄（送）达截止日期为 12月 10日。

五、品评方法
（一）优质食味稻金奖品种。参评品种统一委托安徽省稻米

及制品检测中心集中种植，按优质米生产的方式进行水肥管理、
收获贮藏、加工和品质检测，并组织专家对品质达到二级以上标
准的优质稻品种进行现场食味品鉴。

（二）“皖美大米”金奖品牌。参评样品统一委托安徽省稻米
及制品检测中心进行外观品质和理化品质检测，并组织专家对参
评品牌稻米的食味品质进行现场品鉴，对产品包装、产销规模、
经营效益、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（各种认证或奖项）等进行
综合量化评定。

六、联系方式
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联系人：孔令娟，电话：0551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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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625566，邮箱：klingjuan@126.com，地址：合肥市洞庭湖路
3355号。

安徽省稻米及制品检测中心联系人：夏加发，电话：0551
－62160188，邮箱：ah128x@163.com，地址：合肥市农科南路
40号作物科学大楼 409室。

申报纸质材料、参评品种和产品的寄送地址、收件人：合肥
市农科南路 40 号，省农科院作物科学大楼 406 室叶洋洋
15357302557。

附件：1．2023年（第五届）安徽优质食味稻金奖品种品鉴
申请表

2．种子样品真实性承诺书
3．2023年安徽“皖美大米”金奖品牌评选申请表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
2023年 3月 29日

mailto:klingjuan@126.com
mailto:ah128x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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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年（第五届）安徽优质食味稻金
奖品种品鉴申请表

申请单位 联系人、电话

品种名称 审定（引种）
编号

品种类型 稻米品质等级
品种权单位
（或个人） 品种年推广面积

品种简介
（审定公告内容）

申请单位意见（公章）：
年 月 日

审核单位意见（公章）：
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两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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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种子样品真实性承诺书

本单位、本人知悉和保证提交参加 2023年（第五届）安徽
省优质食味稻金奖品种品鉴的水稻品种 （品种名称）
种子的真实性，如果不实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
申请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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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年安徽“皖美大米”金奖品牌评选申请表
申请单位 （盖章） 法人代表
稻米品牌 稻米商品名

稻米类型（籼、粳、籼粳） 水稻品种

水稻种植地址 种植面积
（亩）

加工方式
（自行或委托）

食品生产许
可证日期

注册商标 年产量 万吨 年销售额 万元
年效益 万元 拥有资产 万元 从业人员 人
联 系 人 手机号码
通讯地址 邮箱

产品介绍（品种、产地及经纬度、种植方式、核心生产技术、商标品牌注册、产品
市场营销以及所获荣誉奖项等 600字以内）

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意见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设区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2023年 3月 29日印发


